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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院信息最小标准数据集”工作小组 
企业参加办法 

 
    为保证“中国医院信息最小标准数据集”制定工作顺利进行，卫生部医院管

理研究所、中华医院管理学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决定邀请部分企业参加此项工

作。 

    此次受邀参加工作小组的企业均为活跃在我国医院信息系统领域中的知名

企业，并已经在卫生信息系统领域作出了众所周知的贡献，我们诚挚邀请这些企

业参与“中国医院信息最小标准数据集”制定工作。  

每家参加此项工作的企业成员将成为本项标准制定工作的赞助商并自愿赞

助底限为人民币 50,000 元的赞助费。企业提供的赞助费将全部用于本项标准制

定工作的会议费、劳务补贴及出版费用等。 

请企业本着自愿参加的原则，慎重考虑。企业在交纳赞助费后将正式成为“中

国医院信息最小标准数据集”工作小组成员，参加制定工作，并继续参加工作小

组召开的后续工作会议。 

 

请企业将交纳的赞助费存入指定帐户，并将银行入帐单传真给我们。 

 

联系人： 马琏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秘书) 

电话:010-65296052-803    传真:010-65296052-808 

E-MAIL：mal@csc.pumch.ac.cn 

通讯地址：北京协和医院信息中心  邮政编码：100730 

赞助费存入帐号： 0200006209014443582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关村支行东升分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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